
□高速上被追尾致六死五伤，俩司机怕担责随后逃逸
□本只需负次要责任，现在既要赔偿还要负刑事责任

出了交通事故，千万别逃逸
本报济宁6月5日讯 (记

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刘存
东 ) 5月29日，云南昆曲高
速上一辆面包车追尾撞上停
靠应急车道的一辆大货车，
导致六死五伤。大货车没在
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并在事
故后逃逸。本来只需承担次
要责任的两名货车司机，因
为事故后逃逸被抓获，将承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月29日凌晨4时34分，
云南省昆曲高速公路昆高段
32公里处，一辆载有11人的
微型面包车与一辆大货车发
生追尾，造成6人死亡、5人受
伤的惨剧。“事发半小时后我
们赶到事故现场发现，面包
车前部变形严重，但并没有
看到被追尾的大货车。”云南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
支队副支队长周福国告诉记
者，通过排查事发时经过事
故现场的近千辆大货车，一
辆悬挂吉林牌照的中型半挂
牵引车进入警方视野。云南
警方立即在省内多处道路设
置卡点巡查该肇事车辆，但
并没有成功将其拦截。

6月3日上午，云南交警
总队通过技术手段查明，该
肇事车已由河南兰考方向驶
往菏泽方向，很有可能进入
济宁境内，请求济宁市交警
支队在日常巡查中密切注意

该车辆，一经发现立即扣留
肇事车辆和人员。接到协查
函后，济宁市交警支队立即
将肇事车的特征进行通报，
要求各单位发现与嫌疑车辆
相近的半挂牵引车逐一排
查。经调取济菏高速公路监
控录像，济宁交警部门得知
该车于4日6时50分，已从济
菏高速公路徐集出口驶出高
速公路。

得到该线索后，济宁市
交警支队领导立即责成梁山
县交警大队启动排查预案，
及时调集警力拦截肇事车
辆。梁山县交警大队立即联
合辖区派出所，在高速公路
出口辖区展开“拉网式”排
查。4日13时30分，排查至梁
山县拳铺镇泰富路时，民警
发现一辆灰色的解放牌重型
半挂车快速驶来，车型和颜
色特征与肇事车辆十分相
似，立即将该车拦截，并控制
住车上两名男子。

经盘查和对比车牌号，
民警确定该车正是在云南肇
事的车辆，两男子分别为47

岁的朱某某和3 7岁的孙某
某。两人供述，事发后因怕承
担责任，两人立即逃离事故
现场，并一路向北逃窜。目
前，肇事车辆和两嫌疑人已
移送给云南交警部门，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对话案中人>>

逃亡路上没睡过一次安稳觉

47岁的朱某某是黑龙江人，37岁的
孙某某是吉林人，两人去年8月合伙买
了一辆重型半挂车跑运输。谁知不到
俩月就在内蒙古发生交通事故致两人
死亡，承担了4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这
次事故后两人害怕担责驾车逃离了现
场，而直到被抓获时他们才知道，由于
他们驾车逃逸，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
还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

记者：当时为何要在高速公路上
停车？

朱某某：当时我们和另一辆悬挂
吉林牌照的大货车结伴行驶，事发前
那辆车的司机打电话说他们的车爆胎
了需要帮助，我们便把车停在了高速
公路的应急车道上。停车后，我们并没
有在车后的路面上设置警示标志。

记者：发生事故后，你们两人做了
什么？

朱某某：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我们

赶紧下车查看，发现后面一辆银灰色
的面包车已经严重变形了，当时天比
较黑，我们没看清车内有多少人。去年
我俩在内蒙古出交通事故赔了40多万，
怕这次还得承担数额不小的赔偿，便
开车走了。之后我俩找了一家小修理
厂把车修好，便驾车沿着高速公路往
北开。路上我俩吃不下饭、没睡过一次
安稳觉，4日早上我给女儿打电话说发
生了交通事故，让她在网上查了查。女
儿告诉我这起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
伤时，我都吓瘫了。

记者：为何在梁山下了高速公路？
朱某某：精神压力太大了，我们下

了高速公路后在一个乡村公路上把车
停下，我在路边的草地上躺了一上午，
一闭上眼睛脑中全是车祸现场的场
景……现在心中释然了许多，我触犯
了法律，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我也愿
意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警方说法>>

没有报警、驾车逃逸
从次要责任变成担全责

“事故发生后，如果两名
嫌疑人立即拨打电话报警，
只需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但驾车逃逸后，整个性质都
变了。”云南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高速公路支队副支队长周
福国说，通过勘察现场他们
得知，事发前半挂牵引车停
靠 在 高 速 公 路 的 应 急 车 道
上，但因为该车较宽，一部分
车体已经占用了与应急车道
相邻的机动车道。由于重型

半挂牵引车没有在车后设置
警示标识，加之天有些黑，导
致面包车发生追尾事故。“事
发时，半挂牵引车确有一定
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为面
包车司机驾驶不当造成的。”
周福国说，按照《道路安全交
通法》规定，半挂牵引车逃逸
后，将承担本事故的所有责
任。

“据我们了解，两名嫌疑
人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他

们既是本次事故的责任者，
从 某 个 角 度 来 说 也 是 受 害
者，这都是因为不懂法律造
成的。”梁山县交警大队教导
员艾广军说，目前两人不仅
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
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提醒广
大驾驶员，时刻都要遵章文
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一定
要拨打电话报警，切勿逃离
现场。”

本报记者 姬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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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车辆被交警拦停。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事故面包车严重变形(云南警方提供)。


讯
问
中

朱
某
某
数
次
流
泪


本
报
记
者

姬
生
辉

摄


	H03-PDF 版面

